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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論 文 件  

 

 

評 審 “M”品 牌 活 動 申 請 的 模 擬 評 分 結 果  

 

目 的  

 

 為 進 一 步 測 試 用 以 評 審 “M”品 牌 活 動 申 請 的 評 分 表 的 效

用 ， 我 們 選 取 一 些 已 舉 辦 的 大 型 活 動 ， 採 用 擬 議 的 準 則 和 評

分 表 就 這 些 活 動 進 行 評 審 。本 文 件 載 列 有 關 測 試 結 果 ，以 供

委 員 考 慮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. 評 分 表 已 透 過 大 型 體 育 活 動 事 務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5/2004

號 ， 獲 委 員 通 過 。 在 2003/04 年 度 推 行 的 「 重 建 香 港 經 濟 活

力 計 劃 」和 最 近 舉 辦 的 其 他 體 育 活 動 當 中， 我 們 挑 選 了 其 中

五 項 活 動 (即 香 港 馬 拉 松、香 港 國 際 七 人 欖 球 賽、香 港 高 爾 夫

球 公 開 賽、世 界 網 球 冠 軍 挑 戰 賽 和 世 界 女 子 壁 球 錦 標 賽 )接 受

初 步 評 審 ， 藉 以 進 一 步 測 試 評 分 表 的 效 用。 各 項 活 動 的 評 分

摘 要 和 模 擬 結 果 載 於 附 件 I 和 附 件 II， 供 委 員 參 閱 。 整 體 而

言，模 擬 結 果 反 映 擬 議 的 評 分 表 及 其 準 則 在 初 步 階 段 能 夠 有

效 地 評 審 申 請。 根 據 評 審 結 果 ， 這 等 分 數 確 能 如 實 反 映 這 些

活 動 的 成 績 。 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
3. 本 文 件 提 交 委 員 討 論。如 獲 委 員 通 過，用 作 評 審 “M”品 牌

活 動 申 請 的 擬 議 評 分 表 將 會 被 正 式 採 用 。  

 

 
 
 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2004 年 10 月 6 日  

 


